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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年 3 月 19 日 114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

一、為提升學生跨領域修課之彈性與修業自主性，並鼓勵善用非同步學習資源，依

本校學則第十六條規定，訂定本作業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 X-Class 課程，指以教師講授為主要教學型態，並提供完整非同步

線上學習資源，供學生自主學習之課程。 

前項線上學習資源之提供對象及提供方式，由授課教師自行訂定。加退選截止

後，如無學生依本要點申請衝堂修課或學生衝堂原因消失，授課教師得調整提

供相關非同步學習資源。 

課程經標示為 X-Class 並有學生依本要點申請核准後，該學期不得取消其 X-
Class 註記。 

三、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各級學生及至本校交換之學生。 

四、學生申請修習時間衝堂課程者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，並於充分知悉相關權利義務

及風險後，始得提出申請： 
(一) 衝堂課程中，至少一門為 X-Class 課程。 
(二) 學生應於修課前主動與 X-Class 課程授課教師聯繫，就修課安排進行必要

之確認與瞭解。其內容以該課程既有之修課規定及評量方式為限，包括但

不限於課堂參與形式、討論與互動方式、實作或演練要求、考試方式及成

績評量標準。 
前項確認與瞭解僅屬資訊知悉，不構成授課教師應配合、調整課程內容或

另為教學及評量安排之義務。 
(三) 學生不得要求任一門課程授課教師提供補課、個別指導或其他額外教學安

排；亦不得以修習其他課程為由，請求請假、延後繳交作業，或要求調整

教學進度、內容、方式或評量安排。 
(四) 各該課程之考試時間(包括小考、期中考及期末考)如發生衝堂，學生不得

以此為理由請求改期考試、補考、另行測驗，或為成績上之特別處理。 
(五) 因修習衝堂課程所生之學習安排、時間衝突及學習成效等風險，由學生自

行負責。 
五、本要點申請期間，自每學期第一階段選課第一日起至加退選截止日止；逾期不

予受理。 

六、申請程序如下： 
(一) 學生填具「X-Class 衝堂修課申請表」，經 X-Class 課程授課教師簽核同

意後，送交課務組辦理衝堂選課設定。 
(二) 課務組完成衝堂選課設定後，學生必須於規定期限內自行完成線上選課或

加簽程序。 

七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規章及公告規定辦理。 

八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。 


